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逸夫工商管理楼改造工程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微信（扫描附件二维码或关注“浙江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企业公众号）或现场（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21楼H室）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4年4月22日下午13:30:0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QSZB-Z(G)-A24084(GK)
2.项目名称：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逸夫工商管理楼改造工程
3.预算金额：966.1105万元
4.最高限价：950万元
5.合同履行期限：工期150日历天
6.采购需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最高限价
（万元）

	1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逸夫工商管理楼改造工程
	1
	项
	玉泉校区逸夫工商管理楼的建筑改造，结构加固，外立面修缮，室内装饰。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结构加固、给排水、电气、智能化、暖通、景观工程等。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
	950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整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本项目采购标的为：工程，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建筑业；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投标人
（1）符合下列资质之一的要求：
（1.1）同时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施工承包资质和特种工程专业（结构补强）施工承包资质；
（1.2）同时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和特种工程专业（结构补强）施工承包资质；
（1.3）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提供分包特种工程专业（结构补强）施工承包资质单位承诺书；
（2）具有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三类人员”A类证书（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须有任命文件）；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2拟派项目经理：
（1）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贰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执业资格，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需出具“建造师注册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建造师注册章；
（2）具有“三类人员”B类证书；
（3）拟派项目经理业绩：曾以项目经理身份完成过2021年1月1日后竣工的合同价大于500万元的公共建筑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业绩1个或以上；（须出具以下业绩证明材料：①中标公示页网页截图（须提供网页链接）；②中标通知书；③施工合同复印件；④竣工验收资料复印件，以上资料四者缺一不可。）
【公共建筑指居住建筑以外的民用建筑，包含科教文卫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筑等），办公建筑（包括写字楼、政府部门办公室等），商业建筑（如商场、金融建筑等），旅游建筑（如酒店、娱乐场所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以及交通运输类建筑（如机场、高铁站、火车站、汽车站等），但不包括商住楼】
3.3其他：
（1）拟派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三类人员”C类证书，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2008）91号《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的规定；
（2）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自2021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提供承诺书）。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4月9日（北京时间，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2.地址：浙江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21楼H室）
3.方式：微信获取（扫描附件二维码或关注“浙江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企业公众号）或现场获取。备注：获取截止时间之后不再允许潜在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
4.售价：500元整，售后不退。
收款单位（户名）：浙江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行浙大支行
银行账号：1202024609900033043
财务联系方式：0571-87666113
开票信息请发送邮件至：caiwu@qszb.net，提供：项目名称或编号、开票资料、收件信息并注明专普票。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24年4月22日下午13:30:00（北京时间）
2.地点：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16楼求是8号招标会议室
备注：投标人逾期送达或者未密封包装的投标文件采购代理机构将予以拒收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人代表非必须到开标现场提交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可通过邮寄的方式递交。投标人须考虑物流等相关因素，合理计划邮寄时间，尽量在开标截止时间前一个工作日内送到指定地点。在投标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将被视为“逾期送达”。投标人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具体要求如下：
（1）邮寄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21楼H室，浙江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陈丹妮）收，电话：0571-87666119，寄出后将（快递单号、项目名称、公司名称、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发至：zb01@qszb.net，以便查收）。
特别说明：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不收件，投标人自行承担邮寄风险。
（2）请投标人确保投标文件在邮寄过程密封包装完好，因邮寄过程的密封破损造成不符合开标要求的，本招标代理及招标人概不负责。建议投标文件密封包装后邮寄时再进行外包装。投标人应对邮寄快递响应文件的完整性、密封性负责。
（3）投标人代表不在开标现场的，取消投标人在开标现场的书面签名确认等有关操作要求；评审现场如需要投标人澄清、说明等，均通过指定的电子邮箱（zb01@qszb.net）向投标人发送澄清、说明等通知，并要求在收到通知后半小时内以邮件形式作出澄清、说明等。
2.统一踏勘现场时间、地点：2024年4月11日上午9:00前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逸夫工商管理楼门口集合，踏勘联系人：张老师 13989844118。特别注意：请务必在2024年4月10日下午17：30前将项目名称、公司名称、项目经理及随同人员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车辆信息等信息编辑信息发送至符老师微信13858054167（手机同号）联系预约踏勘时间，逾期预约无效，并按约定时间准时到场，未预约或未按预约时间自行前往的，谢绝进入。拟派项目经理需携带身份证准时到场踏勘。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招标人信息
名称：浙江大学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866号
采购项目联系人：张老师
采购项目联系方式：0571-8898119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浙江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21楼
项目联系人：陈宵、陈丹妮
项目联系方式：0571-87666119
异议联系人：刘璐
异议联系方式：0571-81110356
异议邮箱：jdkh@qszb.net
获取文件联系人：於路莹
联系方法：0571-8766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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